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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烽火通信 6004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勇 王丰

电话 027-87693885 027-87693885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

电子信箱 info@fiberhome.com info@fiberhome.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3,015,908,652.23 44,757,439,491.89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067,555,706.84 13,950,803,035.79 0.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116,820,968.86 13,849,438,280.71 -19.73

利润总额 293,871,643.31 222,110,846.00 3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6,568,766.77 217,060,679.11 3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536,346.97 213,952,599.50 3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8,975,548.43 -3,311,388,658.06 8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1.64 增加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8 33.3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8,16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71 494,097,741 0 无 0

北京行动天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18,956,067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33 15,758,894 0 无 0

湖南省电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10,900,000 0 无 0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91 10,773,681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10,562,406 0 无 0

郑启安 境内自然人 0.71 8,435,300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其他 0.71 8,429,210 0 无 0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

品

其他 0.60 7,146,300 0 无 0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6 3,040,87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498� � � � � � � �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5-041

转债代码：110062� � � � � � � � � � �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

年8月21日在武汉烽火科技园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1日以书面方式发

送至董事会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曾军先生主持。会议经过审议，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摘

要刊登于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资格及2024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

并经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642名激励对象中56人因个人原因已主

动辞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除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对象外，其余1586名激励对

象中的1569人考核分数达到90分以上（含90分）；16人考核分数达到80分（含80分）不满

90分；1人考核分数达到60分（含60分）不满80分。

曾军、 蓝海两名董事属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回购并注销56名已离职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59.364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

销17名因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 确认其第三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

3.9474万股限制性股票；此次共计回购注销63.3114万股限制性股票。

曾军、 蓝海两名董事属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3）。

五、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信科（北京）财务有限公司的风

险评估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曾军、马建成、肖希、胡泊、蓝海按规定予以回避。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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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中的56人因个人原因已辞职，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上述56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59.364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励

对象中的17人因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 其已获授限制性股票中确

认第三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3.9474万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此次共计回购注销63.3114万

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21年7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以下简称“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同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上述

相关公告于2021年7月2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2、2021年10月， 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1〕536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

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公告于2021年10月2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3、2021年10月22日至10月31日期间，公司通过内部网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

励对象的名单及职务。截至公示期结束，公司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拟授予激励对象进行

了核查，并于2021年11月2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烽

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 并于2021年11

月2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21年11月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通过《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上述相关公告于2021年11月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5、2021年11月10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关于公司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前述相

关公告于2021年11月12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2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

全部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由此，公司实际向1,77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5,628.30万

股，登记手续于2021年12月13日办理完成。 前述相关公告于2021年12月15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6、公司于2022年8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43人因个人原因已辞职，1人已身故， 根据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上述44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126.4万股限制性股票已由公司于2022年11月2日完成注销工作。

7、公司于2023年8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的激励对象中的37人因个人原因已辞职，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上述37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103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

注销；激励对象中的19人因2022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其获授限制性股

票中已确认第一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4.3692万股，已由公司于2023年11月1日完成注销。

8、公司于2023年11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

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

案》。 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同意本次激励计划的

1,692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进行第一次解锁， 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共计17,

772,678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 11�月17日上市流通。

9、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49名已离职，1名已身故激励对象已获授且

未解锁的92.929万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并注销28名因2023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

解锁要求， 确认其第二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9.8208万股限制性股票； 此次共计回购注销

102.7498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4年10月28日办理完毕上述股份注销手续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0、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同意本次激励计划的1,642

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进行第二次解锁， 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共计17,260,452

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 11�月19日上市流通。

11、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56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

59.364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17名因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

确认其第三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3.9474万股限制性股票； 此次共计回购注销63.3114万股

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将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下统称“本次

回购注销” ）

二、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一）回购依据

1、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的56人已离职，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第十四章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

辞职时，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有权按照激励对象授予价格和当时市场价的孰低值回

购。

由公司按照上述原因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59.364万股。

2、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九章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部分或全额解锁当

期限制性股票，具体解锁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具体如下：

评价标准 A B C D

加权分数(X) X≥90 80≤X﹤90 60≤X﹤80 X﹤60

解锁比例 100% 80% 50% 不能解锁

根据公司制定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核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其2024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除已离职的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对象外， 其余1586名激励对象中的1569人考核分数达到90

分以上（含90分）；16人考核分数达到80分（含80分） 不满90分；1人考核分数达到60分

（含60分）不满80分。

依照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九章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相

关规定：激励对象由于上述业绩考核原因，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和当

时市场价格的孰低值予以回购注销。 上述17人因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原因已确认第三

个解锁期不可解锁的股份合计3.9474万股，需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其剩余股份及考核达到

90分以上（含90分）的1569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是否可以解锁尚需锁定期满后

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其是否达到解锁条件。

综上，由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合计股份数为63.3114万股。

(二)�回购数量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因此，公司需回购注销上述合计63.3114万股限制性股票无需调整。

(三)�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六章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

相关规定：若在授予日后公司实施派息、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且按本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不进行调整。 故此， 对于离职人员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11.74元/股。

三、 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审议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根据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中的56人因个人原因

已辞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59.364万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的17人因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同意公

司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限制性股票中确认第三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3.9474万股；此次共计

回购注销63.3114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计算结果准确，公司董事曾

军先生、蓝海先生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实施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激励对象2024年业绩考核结果审核的意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1642激励对象资格及其2024年度

绩效考核结果进行了审核，确认其中56人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 除已离职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对象外， 其余1586名激励对象中的1569人考核分数达到90分以上 （含90

分）；16人考核分数达到80分（含80分）不满90分；1人考核分数达到60分（含60分）不满

80分。

五、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166,590,724 -633,114 1,165,957,61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04,430,706 0 104,430,706

股份合计 1,271,021,430 -633,114 1,270,388,316

六、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且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以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注销条件；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符合《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安排。

（2）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必要的批准及授权，并履

行了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股份注销登记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法定程序外，

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七、备查文件

1、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2024年业绩考核结果审核的意见；

4、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0498� � � � � � �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5-042

转债代码：110062� � � � � � � � � � �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

年8月21日在武汉烽火科技园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1日以书面方式发

送至监事会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7名，实到监事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监事会

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也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审议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中56人已辞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

锁的59.364万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中的17人因2023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

锁要求，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限制性股票中确认第三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3.9474

万股；此次共计回购注销63.3114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计算结

果准确，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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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回购部分已授予但尚未

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相关议案已经2025年8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根据相关决议，本公司将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共63.3114万股。回

购完毕后5日内，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

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63.3114万元。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

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2025年8月23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

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

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债权申报登记地点：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四路6号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

2、申报时间：2025年8月23日至 2025年10月6日

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 14:00-17:00

3、联系电话：027-87693885

4、传真号码：027-87691704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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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欧亚集团 600697 S欧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焱 程功

电话 0431-87666905 13578668559

办公地址 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电子信箱 ccoyjt@sina.com 693215202@qq.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370,019,857.30 19,626,722,376.70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06,859,212.58 2,292,486,800.53 0.6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665,331,508.25 3,653,559,341.76 0.32

利润总额 147,739,361.56 136,930,361.28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378,831.42 14,284,664.89 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13,770.71 5,762,755.19 3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7,818,478.67 323,291,357.76 4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0.61 增加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59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长春市汽车城商业有限公司 国家 24.54 39,045,996 0 质押 17,500,000

曹和平

境内

自然人

4.99 7,932,146 0 无

廖国沛

境内

自然人

2.32 3,687,750 0 未知

长春市朝阳区双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其他 2.08 3,305,500 3,305,500 未知

卢丽

境内

自然人

1.91 3,036,000 0 未知

长春市兴业百货贸易公司 其他 1.33 2,113,558 0 未知

温泉

境内

自然人

1.23 1,952,0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保诚

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78 1,246,000 0 未知

沈丽梅

境内

自然人

0.72 1,142,798 0 未知

王宁

境内

自然人

0.68 1,083,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本公司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曹和平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697� � � � � �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一019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于2025年8月19日以书

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了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2025年8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得到审计委员会的事前认可后提交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见登载在2025年8月23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鉴于部分银行授信已到期，董事会同意向下列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175,000万元人民币。

1、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80,000万元人

民币，期限为一年，业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用证、在线保理、商票保贴。 具

体授信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2)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亚卖场）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担保

方式为信用；

(3)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市连锁）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

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特定权限业务额度30,000万元，专项用于

保贴商票项下票据贴现业务，保贴人为欧亚卖场、超市连锁，贴现资金用于企业营运资金周

转。

2、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65,000万元人民

币。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买方保理担保、国内无追卖方保理﹣

信融e、福费廷、法人账户透支、国内信用证，期限为一年。 具体授信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提用最高综合授信额度40,000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提用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45,000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3)超市连锁提用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3、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

授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和置换他行

贷款，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上述第1条(3)款、第2条(3)款存在担保情形的授信额度使用时，公司将履行相应决策程

序。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697� � � � � �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一020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一一第四号零售》的规定，现将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1、新增门店情况：

报告期，公司对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的授权管理期限已到期，公司于2025年第一

季度收回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对其行使日常财务和经营决策权。至此，

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由公司的参股企业变更为控股子公司；公司将济南欧亚大观园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济南大观园经贸有限公司、 济南市大观园商场天丰园饭店有限公司、济

南市大观园商场食物有限公司、济南大观园照像器材有限公司、济南外贸抽纱有限公司纳

入合并范围，增加其他经营部门6家。

2、减少门店情况：

报告期，公司减少门店4个，均在吉林省。 其中：购物中心1个，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镇赉欧亚分店因经营亏损而闭店；连锁超市3个，四平欧亚商贸有限公司

地直街店因租赁到期而闭店，长春欧亚集团松原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龙嘉城市广场超市

扶余分公司因经营亏损而闭店，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集安分公司因房

屋出售而闭店。

二、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

地区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吉林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1,555,756,538.77 1,019,873,811.73 34.45 3.81 -1.93

大型综合卖场 942,175,308.45 458,278,233.30 51.36 6.39 -0.81

连锁超市 731,132,608.80 573,809,646.94 21.52 -8.76 -0.28

房地产 6,266,868.38 5,972,998.82 4.69 2.69 -9.34

其他 33,494,197.76 17,914,945.46 46.51 -9.96 -12.68

辽宁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37,659,713.96 26,542,920.58 29.52 -25.29 -8.24

内蒙古自治区

购物中心（百货店） 88,119,321.90 51,180,923.82 41.92 -23.20 5.28

连锁超市 155,914,039.88 124,654,566.32 20.05 11.40 -4.30

其他 270,756.00 230,122.42 15.01 100.00

北京市

连锁超市 10,393,777.74 6,720,616.02 35.34 -3.78 -4.02

其他 2,166,356.43 100.00 -27.64

山东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21,865,937.63 9,494,456.78 56.58 -14.69 -9.50

房地产 598,422.86 479,761.59 19.83 100.00

其他 10,696,469.94 159,700.22 98.51 100.00

河南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6,734,356.52 1,191,451.46 82.31 -29.85 -6.10

其他 5,879,684.07 610,502.31 89.62 26.84 0.24

青海省

购物中心（百货店） 17,327,301.43 7,479,385.30 56.83 -29.47 -6.25

连锁超市 37,596,798.22 19,882,133.18 47.12 -4.72 -2.08

海南省 连锁超市 1,283,049.51 875,778.34 31.74 -22.52 5.80

合计

购物中心（百货店） 1,727,463,170.21 1,115,762,949.67 35.41 0.23 -2.14

大型综合卖场 942,175,308.45 458,278,233.30 51.36 6.39 -0.81

连锁超市 936,320,274.15 725,942,740.80 22.47 -5.73 -0.98

房地产 6,865,291.24 6,452,760.41 6.01 8.09 -6.55

其他 52,507,464.20 18,915,270.41 63.98 17.13 -1.06

合计 3,665,331,508.25 2,325,351,954.59 36.56 0.32 -0.99

本报告期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公司代码：6006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欧亚集团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航高科 600862 南通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清海 丁凯

电话 0513-81110523 0513-83580382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永和路1号 江苏省南通市永和路1号

电子信箱 zhuqh002@avic.com ntmt@public.nt.js.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437,614,080.96 9,392,667,548.51 1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45,455,332.01 7,083,153,842.98 3.7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747,478,291.50 2,547,013,654.90 7.87

利润总额 726,061,845.21 704,510,659.04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5,022,587.13 603,598,782.67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3,689,393.15 594,457,031.37 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4,392,012.70 342,871,818.35 16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9 9.46 减少1.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3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3 -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2,27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6 583,151,381 0 无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3.35 46,723,848 0 无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国有法人 2.82 39,271,321 0 无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6 37,029,242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军

工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21,287,96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军

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20,044,115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8 19,176,8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5 16,067,729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其他 0.93 12,930,37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12,392,84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制造院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单位，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控制。 除此

之外，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86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5－029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8月12日，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或书面方式通知，并于2025年8月22日上午10点在北京市顺

义区航空产业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复材一号科研楼一层大厅东侧1102会议室召开。 应到

董事7人，实到6人，独立董事陈恳因公务委托独立董事徐樑华代为表决，授权其对会议审

议的所有议案投赞成票。 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健主持。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相关议案，经书面投票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方案全文详见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031

号公告及《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上述第三至第八项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股东会

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 《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全文将于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及《关于与中航财司关

联存贷款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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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8月12日，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2025

年第三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或书面方式通知， 并于2025年8月22日上午11:30在北京市顺义

区航空产业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复材一号科研楼一层大厅东侧1102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

事3名,实到3名，公司董秘朱清海列席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菲主持。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所有议案，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

致通过，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公司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形成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与会监事

一致认为：

（一）《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

务状况；

（三）在《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监事会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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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

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最新规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 及其他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撤销监事会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一、撤销监事会的情况

公司拟撤销监事会，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予以废

止。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前，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及各位监事仍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予以撤销、各位监事的职务自然免除。

二、《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除对照表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

他条款保持不变。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同时提请股东会同意授权公

司管理层指定有关人员办理相应的章程备案等事项。

三、公司部分治理制度修订情况

公司拟根据《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同步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制度的部分条款，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是否需股东会审议

1 董事会议事规则 是

2 股东会议事规则 是

3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是

4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是

5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是

上述拟修订的制度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治理制度全文将于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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